


东莞城市学院

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，根据教

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我校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按照

“统一领导，归口管理，分级负责，管用结合，物尽其用”

的原则，在分管校长的领导下，执行校、院（部）二级管理

体制。

第三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指购

置、验收、使用、维护、调剂直至报废的全过程中，进行计

划管理、技术及经济管理，使仪器设备在整个寿命周期中充

分发挥效益，保证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二章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范围

第四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不论来自何种渠道，均列入

本办法管理范围。

第五条 凡属于下列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列为学校的固

定资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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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耐用期在一年以上，能独立使用的教学科研仪器

设备，单价在 1500 元以上（含 1500 元）的专用设备和 1000

元以上（含 1000 元）的一般设备；

（二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耐用期在一年以

上，数量较多，属于“大批同类”的仪器设备；

（三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属于附件，其价

值列入成套设备总价值中，跟随主件进行管理；

（四）学校认定应该列入固定资产的比较稀缺的设备。

第六条 凡每件（套）单价（总价）在 5万元以上（含

5 万元）的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，除按本办法管理外，还

应依据《东莞城市学院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管理规定》进行管

理。

第三章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计划、购置、验收

第七条 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、学科建设、教

学、科研等方面的需求制定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年度购置计划。

（一）各部门按照《东莞城市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根据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拟定年度仪器设备的购置

计划和可行性论证报告。

（二）实验室建设由学校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组织论证

后确定年度建设项目，由资产管理部门进行统计汇总，报财

务处审核，经校长、书记办公会议批准后列入学校年度财务

预算、制定年度采购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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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需添置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经审核纳入学校财

务预算后，实行学校教学设备及家具费年度购置计划管理。

按照《东莞城市学院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相关采购程序。

第九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验收

（一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到达学校后，使用部门应做好

记录，如发现问题，应及时与采购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联系，

办理修理、退换、赔偿等手续。

（二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验收工作按《东莞城市学院
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“设备采购验收工作流程”

执行。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验收，还需填写《东莞城市

学院精密贵重仪器设备验收报告》。

（三）经学校特批由使用部门自行负责购置的教学科研

仪器设备，凭《东莞城市学院资产申购表（试用）》、请示

的批复、验收报告到资产管理部门办理报增后，方可办理报

销手续。

（四）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，必须尊

重捐赠人的意愿，由资产管理部门会同使用部门办理接收、

入库和入账等相关手续，并将捐赠设备全部移交给相关的使

用部门办理验收与资产登记等手续。

第四章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使用、共享、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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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教学部门行政负责人是本部门教学科研仪器

设备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本单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计划

论证、申报、验收、管理等工作；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人

员对所管仪器设备负有全部责任，应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做

到账、物、卡相符。

第十一条 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使用部门，必须建立

严格的安全制度，做好仪器设备的防火、防盗、防爆、防潮、

防水、防尘、防腐、防震等工作，特别要做好化学危险物品

的使用与保管。

第十二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出现故障、损坏等情况时，

使用部门应及时进行修复。使用部门不能修复且超过保修范

围的，由使用部门填写《东莞城市学院资产报修申请表(试

用)》，按流程办理审批手续，经审批同意，由申请部门负责

维修，经费从后勤保卫处教育设备维持费支出。

教学场地空调的维修，在保修范围内的由供应商保修。

超过保修范围的，由总务处负责维修，经费从校园维持费支

出。

第十三条 为充分发挥教学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，实现

资源共享，促进学校内跨校、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协作，学校

将加强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管理。

第十四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改装，由使用部门提出

改装的具体理由、论证报告及经费预算等，由资产管理部门、

财务处签署意见，经主管校领导审核同意，方能改装。改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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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由使用部门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鉴定，将鉴定结果报资产管

理部门备案，按照规定对改装设备进行账务调整。

第五章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借用、调拨、报废、报失

第十五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一般不能外借和挪作私

用，如确有特殊情况，须经主管校领导批准，资产管理部门

方可办理借用手续。

第十六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在学校内部借用，由使用

部门根据教学科研情况确定，学校鼓励使用部门进行正常的

调整。借用仪器设备，借用部门必须出具借条，所借仪器设

备应爱惜使用，及时归还，若有损坏应负责修复或赔偿。

第十七条 资产管理部门是学校仪器设备管理的职能部

门，根据各使用部门的实际需要可进行合理的调拨。使用部

门内部的调拨由该使用部门决定；使用部门之间的调动需按

照程序，经相关部门领导审核同意。以上调动均须办理调拨

手续，并要将相关资料交资产管理部门备案，以便及时调账。

第十八条 闲置多余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应积极调整处

理。由各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资产管理部门，根据各使

用部门的实际需要由资产管理部门按程序进行调剂。

第十九条 对使用期限已超过耐用期或确已丧失效能、

经鉴定损坏严重确实无法修复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，应申请

报废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发生损坏、丢失等事故，

使用部门应立即报资产管理部门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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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后勤保卫处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执行。学校原有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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